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关于2023年4月13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4月13日我局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3年4月13日－2023年4月19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联系电话：0833－2103779；传真：0833－2133332；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乐山市市中区宠一家动物医院项目
	乐中环审〔2023〕3号
	2023年4月13日


乐市环审市字〔2023〕3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宠一家动物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宠一家动物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乐山市市中区宠一家动物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三苏路296号商铺，专业从事宠物医疗。项目服务内容包括：宠物血液的常规检查、常规疾病治疗、骨科手术治疗、宠物阉割、动物胸腔、腹腔及颅腔手术，不涉及宠物美容、宠物托管服务（寄养）等。本项目建成后住院室最大容纳宠物20只/d，最大门诊流量5只/d，最大手术台数5台/d。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建设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确保各项允许排放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医疗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预处理后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杜绝产生各类大气环境污染。强化手术室、诊疗室、住院病房等空间的环境消毒，加强医院内部通风，减少带菌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入院宠物管理，防止宠物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夜间不营业，避免噪声扰民。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运营过程中产生带血液的试管、棉球、一次性针头，塑料药品瓶、过期药品、废试剂盒等医疗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并做好管理记录台账。
三、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4月13日

